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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HOTELS, LIMITED 
 
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45） 
 
 

委任執行董事 
 

繼於 2013 年 11 月 5 日發出有關委任郭艾朗先生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的公告，         

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局宣布，郭艾朗先生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

及財務總裁的日期由 2014 年 3 月 30 日開始生效。郭艾朗先生將獲委任為財務委員會及

集團管理理事會成員，其生效日期亦為 2014 年 3 月 30 日。 

 

承董事局命 

公司秘書 

廖宜菁 
香港，2014 年 3 月 17 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局的成員包括以下董事： 

 

非執行主席 

米高嘉道理爵士 

  
非執行副主席 非執行董事 

貝思賢     麥高利 

 毛嘉達 

執行董事 

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 

郭敬文 

利約翰 

高富華 

 
獨立非執行董事 

李國寶爵士 

包立德 

卜佩仁 

營運總裁 

包華 

馮國綸博士 

王䓪鳴博士 


